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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評鑑委員會評鑑決議書    
106年度評字第 1號 

請  求  人 財團法人民間司法改革基金會 

                   設臺北市中山區松江路 90巷 3號 7樓 

代  表  人 林永頌  住同上 

受評鑑法官 鍾○○  前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

           汪○○  智慧財產法院法官 

           黃○○ 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

           鄭○○ 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

           林○○  最高行政法院法官 

上列受評鑑法官經請求人請求本會進行個案評鑑，本會決議

如下： 

決    議 

本件請求不成立。 

    事    實 

壹、本件請求評鑑之意旨 

一、緣陳○○（原評鑑請求書誤載為陳請人）於民國（下同）

98年 1月 3日，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9 條第 1項第 4款

規定，主張內政部違反徵收計畫，將原計畫「中正（介

壽）運動公園工程」改為國立體育學院（現改制為國立

體育大學）用地，請求內政部撤銷系爭 32 筆土地之徵

收，內政部以 98 年 12 月 31 日台內地字第○號函（下

稱原處分）函復原告，內容略以申請撤銷系爭 32 筆土

地徵收乙案，經核與土地徵收條例第 49 條規定未合，

應不予撤銷徵收。陳○○不服，提請訴願，遭決定駁回，

遂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。 

二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2 年 3 月 14 日，作成 100 年度

訴字第○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並將陳○○其

餘之訴駁回。內政部因此上訴至最高行政法院，最高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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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法院法官鍾○○、黃○○、鄭○○、林○○、蕭○○，

作成 102年度判字第○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，並發回臺

北高等行政法院。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2年度訴

更一字第○號審理在案，後因陳○○於 102 年 11 月 20

日死亡，由其繼承人陳邱○○、陳請人陳○○、陳○○、

陳○○、江陳○○、李○○、陳○、陳○○等 8人（下

稱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）聲請承受訴訟（原

評鑑請求書漏載承受訴訟乙事）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嗣

後作成 102年度訴更一字第○號判決駁回原告之訴，陳

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對此不服，上訴至最高行

政法院（原評鑑請求書誤載為最高法院）。陳請人知悉

承審的合議庭中，其中 4 位最高行政法院法官鍾○○、

黃○○、鄭○○、林○○，也是承審更審前上訴案（即

前開 102年度判字第○號）的合議庭成員，而於 104年

4 月 15日（原評鑑請求書誤載為 14日）提出上訴審法

官迴避聲請狀，聲請法官迴避。然受評鑑法官鍾○○、

汪○○、黃○○、鄭○○、林○○等 5人（下稱受評鑑

法官鍾○○等 5人）竟未停止訴訟程序，反而迅於同年

月 17 日作成本案終局判決（即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

判字第○號判決，下稱系爭事件），且未說明聲請迴避

事件有民事訴訟法第 37 條第 1 項但書之情形，已違反

行政訴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37條第 1項規定：

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應停止訴

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第 33條第 2項，或第 34條第

1 項或第 2 項之規定，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，不

在此限。」又針對陳請人之迴避聲請，本應依法由未被

聲請迴避之法官以合議庭裁定之，然受評鑑法官鍾○○

等 5人竟未依法迴避，自行於本案判決理由中，逕認迴

避之聲請無理由，已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20 條準用民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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訴訟法第 35條第 1項、第 2項規定：「法官迴避之聲請，

由該法官所屬法院以合議裁定之；其因不足法定人數不

能合議者，由兼院長之法官裁定之；如並不能由兼院長

之法官裁定者，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之。前項裁定，被

聲請迴避之法官，不得參與。」亦侵害人民憲法第 16

條之訴訟權，損害人民審級利益，破壞人民對於司法公

正之期待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之上揭行為，已違

反行政訴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7 條第 1項、

第 35 條第 1 項、第 2 項等規定，情節重大，顯有法官

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所規定「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

定或職務規定，情節重大」之情事，並嚴重損害陳請人

等之權益，爰依法官法第 35 條第 1 項第 4 款規定，請

求個案評鑑。 

貳、受評鑑法官之陳述意見（節略） 

一、受評鑑法官汪○○之意見書： 

本件陳情人有關「撤銷土地徵收」事件，前經本院以 102

年度判字第○號判決將原判決廢棄，並發回臺北高等行

政法院，判決之合議庭組成員分別為鍾○○、黃○○、

鄭○○、林○○及蕭○○法官。嗣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作

成 102 年度訴更一字第○號判決，將陳情人之訴駁回。

陳情人上訴至本院（即本院 104年度判字第○號），由當

時本院第一庭審理，當時該庭成員為鍾○○、黃○○、

鄭○○、林○○，受命法官則為林○○法官，本人自始

即未參與前此裁判，本不生迴避與否問題。本院當時由

於部分庭之法官未臻足額（即連同庭長未滿 5人），乃經

全院庭長法官決議由其他各庭法官按月輪流至未足額庭

支援陪席，本人於 104年 4 月適值輪值支援陪席，因而

參與本件裁判事件。本人並未參與本院發回前之裁判（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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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年度判字第○號判決），亦非陳情人所指因參與上開

裁判而經聲請迴避之法官，復無行政訴訟法第 19條各款

所列迴避事由，自無須迴避本件爭議之審理。陳情人本

件實體爭議，經合議庭評議結果認為陳情人之上訴並無

理由，受命法官林○○乃於評議簿上載明「擬駁回陳情

人之上訴」之旨，此既為當時合議庭之評議結果，本人

就此一結論乃署名同意。 

二、受評鑑法官黃○○、鄭○○及林○○之意見書： 

(一)系爭事件本院於 104 年 1 月 29 日收案，經過審查科及

審查股法官審查後，於同年 4月 8日分案由受命法官審

理，經受命法官審視該案卷宗，並詳審陳請人於 104年

2 月 17 日及 3月 13 日提具陳報狀及上訴理由（二）狀

後，因該案係發回更審後再上訴之案件，受命法官認並

無其他事證仍需調查，而認該案已可終結判決，雖陳請

人於同年 4 月 15 日遞交法官迴避聲請狀，惟其聲請法

官迴避顯無理由，為免延滯訴訟，遂於判決理由末段敘

明陳請人聲請法官迴避並無理由，惟僅於主文駁回其本

案之上訴，並未駁回其法官迴避之聲請。 

(二)本件陳請人聲請法官迴避之理由，係以行政訴訟法第 19

條第 5款「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」及行政訴訟

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3條第 1項第 2款「足認

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」為據；惟查所謂「前審裁判」

係指下級審之裁判，並不包括「發回更審前之本院裁判」，

為現行學說及實務上一致之見解，故法官曾參與上級審

之裁判，將原判決廢棄發回更審，雖嗣後再行上訴，上

級審曾參與裁判之法官，既未參與下級審之審判，對之

無須迴避（最高法院 64年台再字第 120號判例參照）﹔

發回更審之事件由原股法官承辦，為法律審法院之自我

拘束原則，復為本院歷年之決議而施行迄今，陳請人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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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回更審後由原股法官承辦，必然仍會維持發回前之見

解而駁回上訴為由，質疑原承辦庭法官執行職務有偏頗

之虞，核係出於其個人臆測之歧異見解，以及法官執行

職務均有偏頗之成見，顯無足採。 

(三)本件陳請人於 104 年 1 月 29 日提起上訴，並分別於 2

月 17 日提出陳報狀、於 3 月 13 日提出上訴理由（二）

狀，均未聲請法官迴避，迄至 4 月 15 日始具狀聲請法

官迴避，顯已就本件訴訟有所聲明或陳述，且經核其所

陳之理由，均不構成法官應自行迴避或聲請迴避之事由，

本件陳請人已委由律師為其訴訟代理人，對上揭情事應

知之甚稔，詎竟請求法官迴避，顯有意圖延滯訴訟之情

形，依行政訴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3條第 2

項、第 37 條第 1 項但書規定，本院自得不停止訴訟程

序；而本院係法律審，僅就書面審核原審判決有無違背

法令，本件受命法官既已審理認已達可判決程度，在本

庭一致認可逕予判決，並於判決理由內附帶敘明本件並

無迴避事由，自屬合法。是本件判決並無違反行政訴訟

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7條第 1項之規定。 

(四)依行政訴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5條第 2項規

定，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固不得參與該迴避事件之裁定，

惟倘有行政訴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7條第 1

項但書規定之情形時，該被聲請迴避法官並非不得先於

該迴避事件裁定駁回前為本訴之判決。本院 104年度判

字第○號判決，即係本此為本案判決並於理由末段附帶

敘明陳請人聲請法官迴避為無理由，是本案判決理由七

（六）部分，僅在敘明本案法官無迴避之必要而可為本

案判決，雖以陳請人「聲請法官迴避應予駁回」用語，

其真意僅在為本案判決前不得不作此說明而已，故並未

於主文諭知駁回陳請人法官迴避之聲請，是本件法官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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避之聲請並未經裁判，自不生被聲請迴避之法官參與法

官迴避事件裁定之問題，亦不生違反民事訴訟法第 35

條第 2項之問題。 

(五)本件純係以往分案作業方式，將聲請法官迴避狀分予本

案承辦法官，造成承辦庭法官誤以該聲請迴避事件另有

他庭審理，本案承辦庭法官僅就本案得否可予判決作決

定，致陳請人誤會本案承辦庭法官已就其聲請法官迴避

事件作成駁回之裁定。惟本院於本陳情事件發生後修正

「最高行政法院訴訟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要點」第 12

點，改變本院以往分案之作業方式，於收受法官迴避聲

請狀後，如遇有繫屬中案件聲請本院法官迴避者，即由

審查科另分聲字案，由別庭承辦，並影印聲請狀送原股

承辦法官參考，確可防杜造成承辦庭法官或當事人誤解

之情事發生，有助於程序之正常進行，惟本件法官迴避

之聲請因顯無理由，無論由何庭辦理，其結果與本件承

辦庭在本案判決中敘明並無迴避之必要，結論亦屬相同，

對於陳請人之權益並無影響。 

(六)本件承辦庭法官在顯無迴避事由，且陳請人已為訴訟之

聲明陳述及意圖延滯訴訟之情況下，於判決理由附帶敘

明陳請人法官迴避之聲請為無理由，洵屬合法有據，自

與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規定「嚴重違反辦案程

序規定或職務規定，情節重大」之要件不合，且陳請人

未就本案提起再審之訴，卻以其歧異之法律見解請求評

鑑，請依法官法第 37 條第 4 款、第 7 款規定為不付評

鑑之決議，是所至禱。 

三、受評鑑法官鍾○○已退休未提出答辯。 

參、本會之判斷 

一、程序方面 

(一)按法官法施行細則第 19 條規定：「本法第 30 條第 2 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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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官應付個案評鑑規定，對轉任司法行政人員、退休或

其他原因離職法官，於轉任、退休或離職前之行為適用

之。」經查，受評鑑法官鍾○○已於 105年 8月 1日退

休。本件評鑑事實之發生日為 104 年 4 月 17 日（即系

爭事件之判決作成日，參照本會卷宗第 58頁至第 61頁

之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○號判決），是依法官

法施行細則第 19條規定，仍得予以評鑑。 

(二)次按法官法第 36條規定：「法官個案評鑑之請求，應於

2 年內為之。前項期間，無涉法官承辦個案者，自受評

鑑事實終了之日起算，牽涉法官承辦個案者，自該案件

辦理終結之日起算。但第 30 條第 2 項第 1 款情形自裁

判確定或滿 6年時起算。」而本件請求人主張受評鑑法

官鍾○○等 5 人辦理系爭事件，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

項第 5款所規定之應付個案評鑑事由，是本件請求評鑑

事實與法官承辦個案相關，依法官法第 36 條第 2 項規

定，請求人請求個案評鑑之期間應自「該案件辦理終結

之日」起算。查系爭事件經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於

104年 4月 17日宣示判決，該案件辦理終結日即為該判

決宣示之日，故請求人於 106 年 1 月 24 日具狀請求個

案評鑑，尚未逾法官法第 36 條第 1 項所規定之 2 年請

求期間。 

二、實體方面 

(一)迴避制度之目的在於維護審判之公正性，避免當事人產

生對審判公正性之疑慮。按「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應自行迴避，不得執行職務：一、有民事訴訟法第 32

條第 1款至第 6款情形之一。二、曾在中央或地方機關

參與該訴訟事件之行政處分或訴願決定。三、曾參與該

訴訟事件相牽涉之民刑事裁判。四、曾參與該訴訟事件

相牽涉之公務員懲戒事件議決。五、曾參與該訴訟事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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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前審裁判。六、曾參與該訴訟事件再審前之裁判。但

其迴避以 1次為限。」，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定有明文，

並參 87 年 10 月 28 日修正行政訴訟法時，行政訴訟法

第 19 條增訂第 5 款有關法官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

裁判應自行迴避之規定，其立法理由明揭係為期裁判公

正，且顧及當事人之審級利益，該規定所稱「曾參與該

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者」，係指法官就同一事件曾參與

下級審法院裁判而言。 

(二)又按行政訴訟法第 20 條規定：「民事訴訟法第 33 條至

第 38 條之規定，於本節準用之。」、民事訴訟法第 33

條第 1 項規定：「遇有下列各款情形，當事人得聲請法

官迴避：一、法官有前條所定之情形而不自行迴避者。

二、法官有前條所定以外之情形，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

頗之虞者。」、民事訴訟法第 35條第 1項、第 2項規定：

「法官迴避之聲請，由該法官所屬法院以合議裁定之；

其因不足法定人數不能合議者，由兼院長之法官裁定之；

如並不能由兼院長之法官裁定者，由直接上級法院裁定

之。前項裁定，被聲請迴避之法官，不得參與。」、民

事訴訟法第 37條第 1項規定：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

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應停止訴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

第 33條第 2項，或第 34條第 1項或第 2項之規定，或

顯係意圖延滯訴訟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是依上開規定，

當事人於法官有自行迴避之原因不迴避、或有其他情形

足認其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時，得聲請法官迴避，另為

防止當事人濫用法官迴避聲請權致延滯訴訟，故賦予法

官裁量權之事項，於具體個案中當事人如有民事訴訟法

第 37條第 1項但書之情形時，得不為停止訴訟之裁定。 

(三)經查，陳○○於 98 年 1 月 3 日，以教育部未按核准計

畫興辦事業，將原被徵收土地之用途，由「中正（介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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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動公園」改為「國立體育學院」（現改制為國立體育

大學）為由，依 89 年 2 月 2 日公布施行之土地徵收條

例（下稱行為時土地徵收條例）第 49 條第 1 項第 4 款

規定，向改制前桃園縣政府申請撤銷其原與他人共有之

系爭 32筆土地之徵收，經內政部於 98年 12月 31日以

原處分予以否准，陳○○不服，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，

遂提起行政訴訟，求為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及

內政部應依其 98年 1月 3日申請，撤銷行政院 65年 10

月 18 日函所核准關於「中正運動公園用地」之徵收，

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於 102 年 3 月 14 日以 100 年度訴

字第○號判決撤銷訴願決定及原處分，並駁回陳○○其

餘之訴，內政部對其敗訴部分不服，提起上訴。經最高

行政法院法官鍾○○、黃○○、鄭○○、林○○及蕭○

○等 5人組成之合議庭，於 102年 9 月 13日以 102年

度判字第○號判決將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前判決廢棄，發

回審理。嗣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以 102年度訴更一字第

○號審理在案，後因陳○○於 102年 11 月 20 日死亡，

由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聲請承受訴訟，臺北

高等行政法院於 103年 11 月 26 日判決駁回原告之訴，

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對此不服，於 103年 12

月 17 日提起上訴，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命補正裁判

費及訴訟代理人委任狀，由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

8人補正後，經臺北高等行政法院移審至最高行政法院，

最高行政法院於 104 年 1 月 29 日收受，經審查科及審

查股法官審查後，分由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組成之

合議庭審理，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於 104年

3月 13日提出行政訴訟上訴理由(二)狀，又於同年 4月

15日提出行政訴訟上訴審法官迴避聲請狀，主張承審之

審判長鍾○○、法官蕭○○、黃○○、鄭○○、林○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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均為前審就本件作成發回判決之同一庭法官，依行政訴

訟法第 19 條第 5 項規定，應自行迴避，且渠等就本件

訴訟已形成既定成見，難免有偏頗之虞，依同法第 20

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3 條規定，渠等應依聲請迴避等

語，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 人於 104 年 4 月 17 日判決

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上訴駁回，並於判決理

由欄七（六）載明陳○○之繼承人陳邱○○等 8人前所

主張法官應自行迴避部分，為無理由，另聲請法官迴避

部分，亦屬無據，予以駁回等情，有上開各判決書、系

爭事件卷宗封面、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4 年 1 月 28 日

院貞盈股 102訴更一 00122字第○號函、臺北高等行政

法院 102年度訴更一字第○號裁定、陳○○之繼承人陳

邱○○等 8人之行政訴訟上訴狀、行政訴訟上訴理由（二）

狀、行政訴訟上訴審法官迴避聲請狀（參照本會卷宗第

6頁至第 53頁、第 58頁至第 61頁及最高行政法院 104

年度判字第○號卷封面、第 1頁、第 26 頁、第 55頁、

第 28 頁至第 50 頁、第 71 頁至第 86 頁、第 89 頁至第

93頁）可資為佐。 

(四)再查，系爭事件陳請人係以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5 款

「曾參與該訴訟事件之前審裁判」及行政訴訟法第 20

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1 項第 2 款「足認法官執

行職務有偏頗之虞」為由，聲請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

人迴避。然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5 款規定係指法官就

同一事件曾參與下級審之裁判者，嗣後不得再參與上級

審之裁判而言（司法院釋字第 178號解釋參照）已如前

述。本件陳請人聲請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迴避所舉

之最高行政法院 102年度判字第○號判決，並非下級審

所為裁判，與最高行政法院 104 年度判字第○號判決，

均為繫屬於最高行政法院之事件，並無下級審及上級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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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區別，不在行政訴訟法第 19 條第 5 款所定應自行迴

避之列，陳請人執此聲請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迴避，

與聲請迴避之要件不符，其聲請自無從准許。又行政訴

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3條第 1項第 2款規定

法官有應自行迴避而不自行迴避以外之情形，足認其執

行職務有偏頗之虞，據而聲請法官迴避者，應以法官對

於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，或與當事人之一造有密切

之交誼或嫌怨，或基於其他情形客觀上足疑其為不公平

之審判者為其原因事實，若僅憑當事人之主觀臆測，或

不滿意法官進行訴訟遲緩，或認法官指揮訴訟欠當，則

不得謂其有偏頗之虞。本件陳請人以發回更審後由原股

法官承辦，必然會維持發回前之見解而駁回上訴為由，

質疑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，就

其所述上開迴避聲請之事由，並非指摘受評鑑法官對該

案訴訟標的有特別利害關係，或與當事人一造有何密切

交誼、嫌怨，客觀上尚不足據以確認受評鑑法官鍾○○

等 5人有何足令人疑其不公平審判情形，自不得據為聲

請迴避之原因。 

(五)陳請人指稱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於陳請人聲請迴避

後，未依法停止訴訟程序，並迅速作成判決，違反行政

訴訟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7條第 1項部分： 

 1.陳請人雖於到會時稱：我對於案件非常執著與認真，雖

然我有委託律師，我都會要求進度，這個資訊是從審查

科那邊得知，我問審查科是否已經分案，因為現在分案

是公開的，並非保密的，審查科跟我說是同庭法官，但

是我們發現只有 4個法官相同，汪○○法官是後來才調

過去的。是在 4天前知悉，我馬上請律師寫聲請法官迴

避狀，他 15 號就收到，17 號評議等語。又請求人補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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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求評鑑理由亦稱：陳請人於 104 年 3 月 13 日向最高

行政法院遞出上訴理由（二）狀後，於 104年 4月 8日

始向最高行政法院審查科查詢承審法官之姓名，並於發

現承審法官係與更審前法官具同一性後，立即於 4月 15

日提出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迴避之聲請，而在此之

前，陳請人及其律師均未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閱覽卷宗

之聲請，是故並無從事先知悉承審法官之姓名，屬於民

事訴訟法第 33 條第 2 項但書迴避之原因「知悉在後」

而得遞出上訴狀後仍得聲請法官迴避之情形。退步言，

縱使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認陳請人之聲請有民事訴

訟法第 37 條第 1 項但書之情形，本案中之受評鑑法官

鍾○○等 5人，亦無隻字片語述及，顯然違反辦案程序

規定，情節重大等語。 

 2.惟按行政訴訟法第 20條規定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7條第

1 項規定「法官被聲請迴避者，在該聲請事件終結前，

應停止訴訟程序。但其聲請因違背第 33 條第 2 項，或

第 34 條第 1 項或第 2 項之規定，或顯係意圖延滯訴訟

而為者，不在此限。」是依本條但書規定，為法律賦予

法官裁量權之事項，法官於具體個案中如認有意圖延滯

訴訟之虞，即得不為停止訴訟之裁定，並非一經聲請法

官迴避，訴訟程序即應停止。又最高行政法院為統一法

律見解及減輕人民訟累，於 101年度 7月份第 1次庭長

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（參本會卷宗第 83頁）：本院廢

棄下級審裁判，發回更審後，又上訴或抗告至本院，由

原發回裁判股法官繼續承辦。復於 103年度 8 月份第 2

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意旨（參本會卷宗第 84 頁）：

經本院撤銷原處分之案件嗣後上訴到本院，由原股承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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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含原審撤銷原處分，上訴至本院，判決維持原審見解，

及本院廢棄原判決，原審依本院見解，撤銷原處分，原

處分機關重為處分，嗣後上訴本院，均由原股承辦。 

 3.是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因認陳請人已為訴訟之聲明

陳述及有意圖延滯訴訟之情形，本於法律賦予之裁量權，

未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不待該聲請事件終結，即駁回陳

請人之上訴，並於判決理由中併予敘明，揆諸前揭說明，

尚難謂與法有違。 

(六)又請求人指稱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 人於判決理由中，

自行認定陳請人迴避之聲請無理由，而非經最高行政法

院未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以合議庭裁定之，違反行政訴訟

法第 20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5條第 1項及第 2項規定

部分： 

 1.按「已分未結訴訟事件文狀之併案，由文書科逕送承辦

法官簽收辦理。法官收受併案文狀，遇有非本股承辦之

訴訟事件時，應即加附字條說明退還改併。」，104年 8

月 7日修正前最高行政法院訴訟事件編號、計數、分案、

報結要點第 12點定有明文。 

 2.經查，依前開要點，最高行政法院之行政作業依照前開

會議決議均將法官迴避聲請案，先行分送原承辦股處理，

決定是否停止本案訴訟程序，如裁定停止訴訟程序，再

移由其他未被聲請迴避之法官以合議庭裁定之。本件受

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受院內分案後，基於最高行政法

院前開決議之意旨，認本件顯無迴避之理由，且陳請人

已為訴訟之聲明陳述及有意圖延滯訴訟之情形，故未為

停止訴訟程序之裁定，嗣後並於判決理由附帶敘明，事

實上亦僅係遵循最高行政法院內部規則行事，縱該內部

規則有所不妥，易令民眾產生誤解、疑義，此乃最高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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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法院宜檢討、修正分案要點之問題，而非受評鑑法官

鍾○○等 5人有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定或職務規定，情

節重大之情形。 

三、綜上所述，本會尚不足以認定受評鑑法官鍾○○等 5人

有法官法第 30 條第 2 項第 5 款「嚴重違反辦案程序規

定或職務規定，情節重大。」規定之情事，爰依法官法

第 38條為請求不成立之決議。 

肆、依法官法第 38條之規定，決議如上。 

 

中  華  民  國 1 0 6 年  1 1 月  3  日 

法官評鑑委員會 

召  集  委  員    鄭  津  津  

委  員    汪  怡  君 

委  員    李  惠  宗 

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  林  洲  富 

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  林  超  駿 

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  張      震 

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  張  菊  芳 

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  劉  俊  杰 

委  員    蕭  宏  宜 

委  員    薛  西  全 

                委  員    羅  閎  逸 

            （依委員之姓名筆劃由少至多排列）  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 

中 華 民 國 1 0 6 年 1 1 月 2 4 日 

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 張  詠  婷 


